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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贫困是指个体在未成年时期遭遇生活困境或全社会未成年群体生存与发展所

需存在不足，其与家庭贫困相互联系，又存在区别。为了应对未成年人贫困问题，英国政府通过制

定法案、完善组织结构、实施综合性政策，建立起未成年人贫困工作体系，具有法制性、综合性、多部

门参与及普惠性，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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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贫困① 的内涵及于家庭贫困之辩

（一）未成年人贫困的内涵

未成年人贫困是以人群为标准进行界定的一类贫困问题，就个体而言是指在未成年时期生活

困窘，成长与发展所需不能得到满足；就全社会而言，是在某一时期未成年群体生活处于贫困之中。

关于未成年人贫困内涵的界定，从西方国家的研究来看，经历了从最初只依据家庭收入的一维界定

到从经济收入、社会参与、情感精神等方面进行考察的多维界定的变化；从只关注物质需求到更加

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独立个体和独立群体的权利实现的变化，并以权利实现情况作为界定贫困的依

据、贫困工作的指向；从仅仅维持未成年人基本生活到重视他们的教育、情感、社会化等全面发展的

变化。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的，未成年人贫困就是“在对他们的生存、发展以及健康十分必

要的物质、情感和精神资源等方面遭遇匮乏，导致他们不能实现权利、发展潜力、不能平等和完全地

参与社会②。”

（二）未成年人贫困与未成年人家庭贫困之辩

未成年人贫困是西方社会福利研究的一个主题，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探索都有较长的历

史。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更多地是研究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未成年人问题。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贫困与未成年人家庭的贫困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又有区别，不宜以未成

年人家庭贫困研究取代未成年人贫困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贫困与家庭贫困是相互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重要致因。未成年人是生理和心理上

都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不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都依赖于外界，主要是家

庭的供给。尤其是在我国，重视血缘、家庭关系，社会在未成年人成长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

小，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个体成长与发展所需资源的获取。

然而，未成年人贫困又不完全等同于家庭贫困，或者家庭贫困不应该成为未成年人贫困问题得

以存在的理由，不能遮蔽未成年人贫困问题的现实存在，更不应该成为解决未成年人贫困问题的必

然前置。因为，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个体不单单生活在家庭中，更是社会的成员。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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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１８周岁以下的均称为儿童，英国的政策中也是使用“ｃｈｉｌｄ”。但是在我国，一般将
１２周岁以下的称为儿童，与未成年人相比范围相对较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人们的认识而言，还是就相关法律制
度的规范而言，都不宜舍弃未成年人的概念用儿童取代之。因此，除个别地方为与惯常说法保持一致使用“儿童”概

念外，将“ｃｈｉｌｄ”译为未成年人。



的未成年人既要承担为家族传宗接代与赡养老人的责任，也承担着社会建设的重任。从他们一出

生，就同时具备了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双重角色。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要承担社会建

设的责任，理应在家庭之外获得社会的照顾。正如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关于未成年人贫困所指出的，

应该“将未成年人视为全面的个人，是他们个人发展以及社区发展的积极的、有能力的和必须的参

加者①。”他们拥有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

境时，有超越家庭直接获得社会支持的权利。

而如果将未成年人的贫困放在家庭贫困中来研究，就是把未成年人完全看作家庭卵翼下的附

属，将未成年人生活境况看作家庭经济状态的衍生，使社会与未成年人经由家庭间接联系，忽视了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性的社会成员（非法律上的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将之完全寄托于家庭或父母。

这也是我国传统的未成年人抚育理念，导致社会作用的发挥一直十分落后。这在转型前的传统社

会具有适用性，而转型后家庭收入变得不稳定，家庭照顾问题越来越突出，就需要社会政策的回应，

否则就会出现社会排斥现象，导致新的社会贫困群体（彭华民，２００６：１６５－１６７）。
此外，从技术层面而言，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都不同于成年人，并

且未成年人贫困的影响既涉及个体，又关系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研究，容易忽

视未成年人在社会中的特殊需求，不利于凸显该问题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况且，很多处于困境中的

未成年人无家可依，如我国未成年人工作的主要对象即儿童福利机构的孤残未成年人、流浪未成年

人等，仅２００８年全年，全国各类收养性单位就收养儿童９万余人，直接救助流浪未成年人达１５．６万
人次②。如果只关注家庭贫困，无疑会将这些群体剥离。而他们恰恰是生活境况最恶劣、最需要帮

助的贫困未成年人。

因此，未成年人贫困虽然与家庭贫困有密切联系，但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特殊的成长与发展需

求。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有权利以独立的身份从社会获得保障。这也有利于增强社会对未成年

人的关注，培育社会抚育理念，超越家庭的局限，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未成年人又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家庭之中，受父母的养育与照顾，尚不具有独立行为能力，

对他们的援助又必须通过家庭来发挥作用，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消除未成年人贫困、提高未成

年人生活质量的途径。但应该将其限定在工具性范围内，而不能取代未成年人成为问题的中心。

也即，要培育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与工作意识，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重视发挥家庭的中介

作用，这也符合国际未成年人贫困问题研究与工作实际。

二、英国的未成年人贫困工作

（一）背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对英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高
水平保障体系对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削弱了社会活力和国家竞争力。１９７９年，以撒切尔夫人
为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对英国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旨在减轻政府责任，减少税

收与公共支出。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恢复与增长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却也遗留下了贫困

和不公的问题。

统计数据表明，与保守党政府执政的１９７９年比，１９９６年英国最贫穷的１０％的人口的收入在扣
除物价因素之后下降了９％。收入低于平均水平５０％的家庭所占比例从９％上升到２４％，贫困未成
年人的比例从 １?１０上升到约 １?３，共有 ４１０万未成年人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家庭收入中间数的
６０％，超过１?８的未成年人处于持续贫困之中，１６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６．４％依靠社会救助生活。
这一时期，英国也是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贫困率最高的国家。面对严峻的未成年人贫困形势，１９９７

１８

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理念、法制、组织与政策

①

② ｈｔｔｐ：??ｃｗｓ．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ｊｂｇ?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０３１７６２．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ｄｉ－ｃｉｄａ．ｇｃ．ｃａ?ｃｈｉｌ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作为其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一环，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贫困问题，出台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实现了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形势的改善。

（二）理念

１．一贯重视未成年人工作
早在１６０１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时英国就规定要对无依靠的孤儿进行救助，安排他们

做学徒，自食其力，同时培养了技能，为未来生活的改善打下基础。１９４２年，贝弗里奇（Ｗ．Ｈ．Ｂｅｖｅｒ
ｉｄｇｅ）提出“有必要让每个已出生的孩子得到比过去更好一些的照顾……未成年人补贴一方面应视
为帮助父母尽抚养责任，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由社会承担了这项过去并未承担的责任（贝弗里奇，

２００８：１４７）。”在这之后，针对未成年人的福利措施一直是英国建设福利国家的重要内容，最终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福利政策体系。但是，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改革，

减少政府投入，对未成年人福利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工党上台之后，摆脱保守党政府自由主义

改革思路，推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政策，强调平等以及对弱者的保护，认为政府应该保障每个人

都有公平的机会，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使每个人都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实现全面发展。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英国政府提出了“未成年人贫困”的理念，从根本上关注影响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因素。１９９９年在纪念贝弗里奇的讲话中，英国首相布莱尔指出“出生在贫寒之
家的孩子应该与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同样的机会”、“要在我们这一代彻底解决未成年人贫

困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需要一代人、２０年的努力①”。由此，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
应对未成年人贫困问题。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价值可以用英国２０１０年未成年人贫困战略（Ｅ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２０２０）中的一段论述来概括“应对收入贫困和物质的匮乏，促进公平
和机会的均等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当孩子们和家庭遭遇贫困和匮乏时，他们的生活低于平均水平，

而这在当今的英国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②”。

２全面系统地化解贫困
政策的变革源于对问题认识的变革。到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西方关于未成年人贫困内涵的研

究出现了从一维到多维、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权利的变化，不再仅仅从收入的角度考察未成年

人的生活状态，认为“未成年人贫困意味着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能获得对于他们的福利和潜

能发挥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和政治资源。”具体阐述为：缺少生存和发展所需的

足够的经济、物质和环境资源；缺少成长与发展所需的社会、文化、体育资源等；缺少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或社区提供的看护与抚育；缺少表达话语权及实现其他权利的机会③。

这种对未成年人贫困内涵认识的拓展使得英国在制定未成年人贫困政策时并不仅仅关注经济

收入，还从物质、服务、教育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如父母就业、工资，家庭税收补贴、收入补贴，以及

针对未成年人个人的补贴、服务、教育等，几乎涵盖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方方面面，构

建了一个全面、系统地化解未成年人贫困的政策体系。

（三）相关法案

英国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如 １９４８年的儿童法案和
１９８９年的儿童法案，也是工党政府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重要依据。１９９９年开始关注未成年人贫困
问题以来，英国每年在预算法案中都对未成年人贫困相关工作列出专门预算。例如，２０１０年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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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在预算项目中明确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包括对儿童、学校暨家庭部的“安稳起步计划、早年供给

和未成年人照顾”等项目，投入达１３９，５１１，０００英镑；税务与海关部的预算列支中，关系到“为未成年
人福利、孕期健康、未成年人信托基金等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的经费投入达２３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①。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英国财政部和就业与养老金部联合提请国会审议未成年人贫困法案。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９日国会下院审计通过，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７日经过上院审议通过，并在３月２５日得到伊丽莎白
女王签署颁布，正式成为法案，就政府实现其在２０２０年消除未成年人贫困的目标做出了更加明确
的规定，要求本届及继任内阁，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要采取可持续的措施

应对未成年人贫困问题。

该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到２０２０年消除未成年人贫困的目标，即到２０２０年相对贫困率降为１０％，
绝对贫困率降为５％，低收入和物质匮乏率降为 ５％，并拟在 ２０１５年设定持续性贫困的工作目标。
法案要求，中央政府要制定２０２０年前的工作战略，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每３年修正一次，并且每年都
要向国会报告实施情况。国会将成立一个未成年人贫困问题专门委员会，就政府制定工作战略提

出建议。法案还要求地方政府应该制定本地的未成年人工作战略，未成年人工作联席会议和其他

机构均应为地方政府的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②。

根据法案的要求，英国政府初步制定了未成年人贫困工作战略，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重新明

确了到２０２０年的工作目标，政府要在主要的政策领域包括住房、健康、教育、未成年人福利、家庭援
助、资金支持、父母就业和技能培训方面持续采取有力措施；第二部分将父母就业作为反贫困的关

键工作，提出要为父母就业创造便利条件，同时协调好工作与未成年子女照顾、就学等的关系；第三

部分是政府要改善未成年人生存和发展机会，主要集中于促进未成年人早期发展、缩小未成年人受

教育差距和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向成年人的过渡；第四部分阐述了地方政府投入和生活环境的重要

性，认为地方政府、社区、雇主等都有必要为消除未成年人贫困贡献力量，地方政府要对当地未成年

人贫困状况、特点和需要进行评估并制定当地的工作战略③。这种以法案形式就未成年人贫困工作

做出明确要求，既体现了英国对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重视，也有力地保障了工作的开展。

（四）组织结构

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仅从 ２０１０年的预算法案来看，明确规定了涉及
未成年人贫困工作预算的有以下四个部门：（见表１）

为了更好地统调未成年人贫困工作，２００７年又成立了未成年人贫困工作联席会议，有财政部、
就业和养老金部以及儿童、学校暨家庭部参加，包括了政策制定者、战略学家、研究人员、统计师、经

济学家以及来自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④。

其中，儿童、学校暨家庭部的工作宗旨是要将英国建设成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理想之地，任务包

括保障未成年人的福利和健康、保护未成年人、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和更高质量的

教育，并保证他们不偏离成长与发展的轨道⑤。

财政部则由财务次官⑥负责未成年人贫困工作，设计税收补贴政策，整合税收与福利制度如福

利改革、未成年人贫困政策等，具体包括，为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增进未成年人的福利以达成 ２０２０
年消除未成年人贫困的目标、促进未成年人储蓄和财产的增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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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英国２０１０年预算法案中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相关部门与预算额度

部门涉及未成年人贫困的职责 授权使用净预算额

儿童、学校暨家庭部

通过安稳起步计划、早年供给和未成年

人照顾，促进未成年人身体、智力和社

会发展进程。

８２６，９７１，０００

教育及儿童服务与技能标准局

通过提升受教育水平、技能和未成年人

照顾的质量，增进未成年人、年轻人、父

母乃至更广泛社会成员的利益

８０，２７３，０００

就业与养老金部
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好的起步并在 ２０
年内消除未成年人贫困问题

３０４，１６４，０００

税务与海关部
为未成年人福利、孕期健康、未成年人

信托基金等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
５，５２８，２５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２０１０年预算法案整理。

就业与养老金部是英国最大的公共服务提供部门，主要负责福利和养老金改革，也是应对未成

年人贫困问题的关键机构，不仅独立开展针对未成年人贫困的工作，努力减少生活于贫困中的未成

年人，还与其他部门联合开展工作，牵头组织了未成年人贫困工作联系会议，参与了儿童、学校暨家

庭部、财政部组织的一些项目①。

其他一些政府部门也都在其工作中积极参与未成年人贫困工作。地方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职

能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如就业中心、安稳起步计划中心等。此外，非政府组织也是英国未成年人贫

困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在学术研究和服务提供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部门相互协调，紧密配

合，共同构成了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组织体系。

（五）具体政策

１．贫困界定标准
英国以当年全国家庭收入中间数的６０％为标准评估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低于这一收入水平

的就被界定为处于贫困状态，适用相应的政策。后来，为了更科学地检验政策实施的效果，全面反

映未成年人贫困状况，又改进了测度标准，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低收入与物质匮乏情况三个

指标。一是绝对贫困，以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度英国家庭收入中间数的 ６０％为标准，根据通货膨胀情况
进行调整，低于该标准的即被认定为贫困，称作绝对贫困；二是相对贫困，以同时期家庭收入中间

数的６０％为标准进行比较，低于该标准的即被认定为贫困，称作相对贫困；三是低收入与物质匮
乏，基于家庭生活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基本需要设定一个标准，考察家庭生活水平。一般将处于物质

短缺状态（评分在２５分及以上）且家庭收入低于同期收入中间数的７０％认定为处于低收入与物质
匮乏状态。

鉴于住房成本在英国家庭支出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即便是同等质量的住房也可能存在很大的

成本差异。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家庭的收入状况，又将住房成本引入形成了扣除住房成本后的收入

和扣除住房成本前的收入两种指标。

这些标准的设计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未成年人贫困状态。但是，由于标准复杂，也给实际操作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个体生活状态的评价仍主要采用相对贫困

作为标准。其余的标准则主要用于对全社会未成年人生活状态进行宏观层面的评估以及检视政府

政策的效果。

２．目标
英国政府消除未成年人贫困的根本目标是要减少处于贫困状态的未成年人的数量，使每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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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为他们未来的健康成长与公平竞争奠定基础。具体则分为三个阶

段性目标（相对贫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将贫困未成年人数量从４１０万减
少到３１０万。这一目标在２００４年已经实现，并超额完成１０万人的脱困目标；第二个阶段性目标是
到２０１０年将贫困未成年人数量减少５０％，到２００万；第三个阶段性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将未成年人贫
困率降低到５％以下，即视为消除未成年人贫困①。
３．政策内容

英国政府消除未成年人贫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分解为４个维度：促进就业、家庭援助、未成年
人援助、未成人照顾与教育。前两者主要针对家庭和父母，后两者则直接针对未成年人。

图１ 英国政府消除未成年人贫困政策体系

（１）促进就业。工党上台之初，英国的就业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是最低的，超过１７．９％的未成年
人生活在无人工作的家庭（Ｊ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Ｋ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ｄｓ．，２００５：１８４）。因此，推动就业就成为英国政府消
除未成年人贫困各项政策的重中之重，试图在２０１０年把单亲父母的就业率提高到７０％，而这一数
据在１９９７年是４５％，２００５年是５６％（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３５）。

单亲父母就业新方案是英国政府促进父母就业，减少未成年人贫困的一个关键项目，主要针对

没有工作或每周工作１６小时以下的单亲父母。在这一政策实施之前，单亲父母只可以获得有限的
就业协助。新方案则包括了提供咨询、求职援助、就业培训及未成年子女托育服务，是一个全国范

围内的就业激励计划：

①就业培训。为单亲父母提供更多的培训选择，并为参训者提供每周１５英镑的补贴，激励他
们参加就业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和求职成功率，提高收入水平；

②未成年人照顾补贴。帮助每周工作１６小时以下的单亲父母支付托育费用，并且为那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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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新方案找到全职工作的单亲父母支付他们入职前一周的托育费用；

③求职补贴。为参加就业新方案并且积极求职的单亲父母提供每周２０英镑的补贴，但要求申
请者必须参加专门的面试考核。

所有这些服务都是由就业中心提供，该中心整合了补贴发放和就业服务两种职能，是一个全国

性就业服务机构。除了单亲父母就业新方案以外，还有：

④单亲父母强制就业计划。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以前，子女在１６周岁以下的单亲父母并不被要求
必须就业才能获得补贴。而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开始，子女在１２岁及以上的父母必须寻求全职工作；
２００９年开始，子女年龄宽限为１０岁及以上；２０１０年开始则要求子女在７岁及以上的父母参加全职
工作①。英国政府对此解释说，目前所提供的家庭援助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照顾领域提供的服务使得

单亲父母能够参加工作。而且，这也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减少贫困未成年人数量。

⑤灵活工作请求权。英国政府在 ２００３年提出子女在 ６周岁或以下的父母有“灵活工作请求
权”。他们可以要求雇主调整工作时间，雇主虽不必非得照办，但是若拒绝这一申请应该做出合理

解释。

⑥延长育儿假与增加补贴。在生育子女之后，父母往往由于在照顾子女上投入太多时间减少

了家庭收入，而早期抚育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又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因此，英国政府延长了父母

的育儿假并提高了补贴水平，使他们既可以很好地照顾子女，又不至于造成家庭收入的大幅下滑。

２００６年，英国母亲的产假为２６周带薪休假和２６周无薪休假。２００７年，母亲的带薪休假延长为
３９周。从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始，父亲的带薪休假延长为３个月，无薪休假则延长为６个月。产假期间
工资和妊娠补贴下限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的每周５５．７０英镑提高到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的每周１０６英镑，增
幅达９０．３１％。

产假期间，政府还会为母亲提供３９周的补贴，前６周为周平均工资的９０％，余下３３周每周为
１１７．１８英镑。父亲则可以获得２周，每周１１７．１８英镑的补贴。此外，所有拥有６周岁以下子女的父
母都会有１３周的无薪休假②。

（２）家庭援助。家庭援助是以直接的经济支持方式提高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收入补贴制度、未
成年人照顾税收扣除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③。

①工资收入税收补贴制度。英国在参考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税收福利体系以及美国的税收

补贴制度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３年４月推出工资收入税收补贴，即只针对工资收入给与补贴，不包括其
他的财产性收入等。每周工作１６小时以上的父母就有资格获得税收补贴，每周工作若超过３０小
时，补贴额度还会更高。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每周工作３０小时以上的父母每年可以获得１５９５英镑
的补贴。

②未成年人照顾税收扣除。未成年人照顾税收扣除是为了抵偿那些每周工作１６小时以上的
父母因照顾子女而损失的收入。２００５年 ６月，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周可以享受 ３００
英镑以内收入的７０％的税前扣除；拥有１个子女的家庭每周可以享受１７５英镑以内收入的７０％的
税前扣除④。

③最低工资制度。１９９７年工党执政以前，英国并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最低工资标准。１９９８年，英
国出台了最低工资法案，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和低收入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吸收

了雇主代表、工会代表以及学术界专家，主要是为国家制定和改进最低工资政策提供建议。

１９９９年，英国开始实施全国最低工资制，并根据经济发展及通货膨胀情况调整标准，且增长速
度超过了平均收入与物价增长速度。１９９９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是２２周岁以上成年劳动者每小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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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英镑。到２００６年，这一标准提高到每小时５．３５英镑①，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达到每小时５．７３英镑。而
这一时期，全英工资中间数是每小时９．８８英镑，全职工作者工资中间数为每小时１１．７１英镑，按照
把收入中间数的６０％作为贫困标准的惯例，以全职工作者工资中间数为基数，贫困线应该是每小时
６．６７英镑，若以全英工资中间数为基数，则只有５．９３英镑。可见，只要参加工作，即便是以最低工
资计也与贫困线相距不多。统计表明，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和其他一些措施的实施，收入最低者的收

入增长水平比全国收入中间数的增长水平超出１０个百分点，推动了贫困家庭收入的增长，降低了
未成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因此说，最低工资标准在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减少未成年人贫困方面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３）未成年人援助。未成年人援助是直接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①未成年人税收补贴。未成年人税收补贴为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补贴，不管是否有成年

人工作②。这一补贴需要进行收入调查，但由于设定的收入上限较高，约９０％的家庭都有资格享受
这一补贴，仅２００６年，就有超过６００万家庭，１０００万的未成年人从这一补贴中受益。

未成年人税收补贴采取一周一付的方式，可以根据家庭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为家庭补贴

和未成年人补贴两部分。２００３年起，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年可以获得５４５英镑的补贴，孩子出生当年
还会翻番。这一标准迄今都基本保持不变。而未成年人补贴额度则有较大提高，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４４３
英镑，增加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的１６９０英镑，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的补贴又提高到２０８５英镑。

②未成年人津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周津贴项目，无论家庭收入多少都能获得津贴。１９９７年，
第一个孩子每周可以获得１１．０５英镑的津贴，其余子女每周为７．００英镑；到 ２００８年，分别提高到
２０．００英镑和１３．２０英镑③。

２００６年，英国政府又将未成年人津贴、未成年人税收补贴以及收入补助扩展到那些在１９周岁
以前完成了一个非高等教育学业或者正在接受政府组织的培训且没有收入的未成年人④。

③财产政策。工党政府重视储蓄及产权激励的作用，认为储蓄以及财产能为个人提供金融安

全保障，使他们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建立了未成年人信托基金和储蓄计

划，希望使“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明确地了解到他们在社会拥有一份财产”，所有的年轻人

“都可以有一份财产用于他们未来的投资”。

未成年人信托基金为２００２年９月以来出生的未成年人提供免税的储蓄账户。在每个孩子出
生时，政府都会为之提供一个预存２５０英镑的账户，家庭和朋友都可以向其中存款，但每年会有一
个最高限额。那些家境贫寒的未成年人会获得政府最大的补贴，例如，如果家庭有资格获得未成年

人税收补贴，在孩子出生时还会额外获得２５０英镑，年满 １８周岁后就可以支取账户中的资金且不
限制用途。

储蓄计划是一个在特定地区实施的试点项目，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第一期项目于２００２年开
始实施，只需要１美元就可以开户，每月最多可以向其中存２５英镑，账户最高限额不能超过３７５英
镑，政府则会进行等额补贴。满１８个月之后，就可以支取账户中的资金且不限制用途⑤。

（４）未成年人照顾与教育。除了直接的经济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在未成年人教育、托育服务
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可以减少家庭支出，减轻经济压力，维持较好的经济状态；另一方

面也为那些家境困窘的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弥补与同龄人的差距。

安稳起步计划。安稳起步计划是一个地方性计划，主要在不发达地区实施，提供包括早期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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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整合早期教育、托育服务、健康和家庭支持服务在内的一站式服务。例如家庭支持服务可能包

括针对孕妇的戒烟咨询、助产术、言语病理学等。ＳＳＬＰｓ由工作和养老金部以及教育及儿童服务与
技能标准局共同管理，由安稳起步未成年人中心具体负责实施。英国政府计划到 ２０１０年建成 ３，
５００个这类的中心，保证每个社区都有一个①，并出台专门法案要求地方政府必须为在职父母提供
足够的未成年人照顾服务②。

早教服务。２００３年，英国政府提出要根据家长的需求为３－４岁的儿童提供业余早教，并计划
在２０１０年每周最高提供２０小时的免费课程（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２０）。２００８年，
还在落后地区试点为１２０００名２岁儿童提供免费早教服务。

大龄未成年人服务。政府针对大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鼓励其接受学

校教育、参加工作以及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包括：

未成年人基金。为５－１３岁未成年人的父母提供经济资助，关注可能存在的家庭暴力，提供个
性咨询与家庭援助等，把未成年人服务工作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

延长学校。为大龄未成年人提供学习支持、终身学习服务、家长援助等，并帮助满足他们的文

体需求。

教育生活费津贴。为超过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现金补助，鼓励他们留在学校接受教育。
连接服务。为３－１９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个性化建议及综合服务，帮助他们顺利地过渡到成年

人，还就家庭关系、物质滥用、职业生涯规划等提出建议。

（六）政策效果

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大缓解了英国的未成年人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相对贫困率（人数）、绝对贫

困率（人数）和持续贫困率的降低③。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英国相对贫困未成年人数量从３４０万减少为
２９０万，减少了５０万，贫困率（支付住房成本前）从２６％下降为２３％。而英国财政部估计，如果没有
实施未成年人贫困政策，相对贫困的未成年人数量要比现在多出２００万。在此期间，绝对贫困未成
年人数量从 ３４０万减少到 １７０万，贫困率则从 ２６％下降为 １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２００９：５８）。并且，除北爱尔兰以外的英国其他地区持续贫困未成年人所占的比例在 ２００８年相对
１９９８年减少了７个百分点④。

可见，从１９９７年工党政府开始执政之后，英国的未成年人贫困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反映出英
国政府在消除未成年人贫困方面出台的政策及投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改善贫困家庭经济状况，

降低未成年人贫困率、促进公平公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梳理，可以发现其存在这样几个特点：

（１）法制性。英国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８年每年都有儿童法案出台，２０１０年还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
贫困法案，每年通过的预算法案也都有针对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专门列支，包括前述各项具体政策

也多通过法案加以规范，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也就相关工作制定了规章和计划，这些都有力地保障

了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改进了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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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现有统计数据中，不包括北爱尔兰的持续性贫困数据

低收入和物质匮乏从２００４年才开始有统计数据，迄今仅有４年，还不能反映工党政府未成年人贫困政策
的长期效应，故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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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综合性：从对象上来看，英国的未成年人贫困工作政策既有针对家庭和父母的政策，也有直
接针对未成年人的政策；从内容上看，既有物质援助，也有资金支持，既有服务提供，也有政策优惠；

从政策目标指向看，既照顾到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物质需求，也关注了未成年人能力培养乃至

长远发展的全面需求，体现为一种综合性政策体系。

（３）多部门参与：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涉及了中央政府的多个部门，如财政、税收、教育、就业
等，地方政府也都制定了本地未成年人贫困工作计划。此外，在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中，非政府

组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未成年人贫困研究与政策中心、救助儿童会、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等通

过学术研究、资金募集、政策建议和服务提供等形式在未成年人贫困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４）普惠性：英国未成年人贫困政策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以家庭为单位、基于家计调查的政
策，但大都十分宽松，如未成年人税收补贴，虽然规定要进行收入调查，但是由于设定上限较高，全

英９０％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都能享受；也有面向所有未成年人的政策，如未成年人信托基金针对每
个新生儿建立免税的储蓄账户，未成年人补贴也是面向所有家庭，无论其收入高低。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使得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得以健康开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正如英国

前首相布朗所说，“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全部。”他们既是家庭的成员，担负着家族延续的使命，也是社

会的成员，担负着建设国家的重任。对未成年人的抚育不应该只是家庭和父母的责任。全社会都

有责任为每一个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免于贫困的影响，茁壮成长，健康

成才，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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